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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20-017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元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

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简要原因说明：1)公司地产业务处

于快速发展期，业务运营和拓展所需资金较大。在“房住不炒”的政

策基调下，加快了地产项目开发节奏,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相对较大。

2)2019 年,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 49,671.01 万元,加上现金

分红合计金额为 58,104.90万元，与当年净资产之比高于同期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3)公司近期进行了地产业务的结构优化，需要更多资本金谋求地产业

务新的发展机会，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健康、

稳健的持续发展，不断为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153,412,681.25 元，期末母公司可供分

配利润为人民币 3,321,745,735.69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19年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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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元（含税）。

截至目前，扣除已回购股份数后，公司总股份数 8,433,889,300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84,338,893.00 元（含税）。 

公司于 2019年 2月至 2020年 2月实施了回购股份方案，回购资

金总额为 600,096,772.36 元,其中发生在 2019 年的回购资金总额为

496,710,118.89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当

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合

计 581,049,011.89 元,占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26.98%。 

2、2019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65,454,236股，不参与

本次利润分配。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

股份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

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 2,153,412,681.25 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 3,242,547,506.61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包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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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 581,049,011.89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地产开发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地产项

目的建设和销售对企业现金流有较高的要求。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地产业务处于快速发展期，业务运营和拓展所需资金较大。

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加快了地产项目开发节奏,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相对较大。同时，公司近期进行了地产业务的结构优化，需

要更多资本金谋求地产业务新的发展机会，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实现公司健康、稳健的持续发展，不断为股东创造更好的回

报。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81,030万元，同比下降 14.0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341 万元，同比下降 14.08%。

2020 年，公司项目建设资金、投资资金需求较大，故需充足的资金

保证。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2019年,公司实施回购的资金总额 496,710,118.89元,加上现金

分红合计金额为 581,049,011.89 元，与当年净资产之比高于同期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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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总额 1,571,998,464.54 元占最近三年实

现的年均合并可分配利润的 59.09％。 

地产开发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对资本依赖度较高，地产项目

的建设和销售对企业现金流有较高的要求；此外，公司目前发展处于

成长期，地产业务的运营和拓展存在重大资金支出需求，公司未来的

持续发展和财务安全需要充足的资金保证。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的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满足公司日

常经营需要以及主营业务发展，该部分资金的运用将有助于保障公司

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确保运营现金流稳定，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

发展。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年 4月 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7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次利润分配方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审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后，认为： 

1、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工

作备忘录 第七号 关于年报工作中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注意事项（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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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文件关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的规定。 

2、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及公司发展需求，具有

合理性，同意上述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营

运资金、项目建设资金的需求与股东回报之间的平衡，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实施该预

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将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

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

长期发展。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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